附表一: 再保險分出對象調整係數

	調整係數
	再保險分出對象

	0%
	符合「保險業辦理再保險分出分入及其他危險分散機制管理辦法」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之對象

	50%
	符合「保險業辦理再保險分出分入及其他危險分散機制管理辦法」第十八條第二款規定之對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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